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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人 士 出 席 第 五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属 下 房 屋 事 务

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委员通过上次会议记录。  
 
 
I I .  房屋署公共房屋工程进展报告              
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 7 / 20 18号 )  
 
3 .   房屋署 (下称「房署」 )代表向委员介绍文件。  
 
4 .   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4 . 1  有 委 员 查 询 彩 兴 路 行 人 天 桥 的 落 成 日 期 及 建 议 房 署 安 排

于 屋 苑 入 伙 前 开 放 该 行 人 天 桥 。 委 员 亦 查 询 彩 兴 苑 与 彩



德邨之间的巴士站会于何时竣工；  
 
4 . 2  就 早 前 于 彩 福 邨 地 盘 发 生 的 意 外 ， 委 员 查 询 承 建 商 是 否

已复工，并建议房署提醒承建商加强安全措施；  
 
4 . 3  有 委 员 查 询 油 丽 邨 第 七 期 的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会 否 在 屋

邨开始入伙时同步投入服务；以及  
 
4 . 4  有 委 员 关 注 安 达 和 安 泰 邨 连 接 行 人 天 桥 升 降 机 塔 的 故

障 ， 并 指 故 障 导 致 居 民 不 便 。 委 员 亦 建 议 将 天 桥 围 栏 加

高，以防再有轻生事件发生。  
 

5 .  房署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综合响应如下：  
 

5 . 1  房 署 预 计 彩 兴 路 行 人 天 桥 于 20 18年 第 四 季 完 工 ， 待 完 成

验 收 及 交 收 等 程 序 后 ， 期 望 可 于 屋 苑 入 伙 前 开 放 该 行 人

天 桥 ， 而 彩 兴 苑 则 预 计 在 2 01 9年 第 一 季 完 工 。 至 于 彩 兴

路 旁 的 巴 士 站 ， 房 署 期 望 于 2 01 8年 年 底 与 路 政 署 进 行 初

步交收等程序 ，最新数据会稍后提供；  
 

[会后备注：根据十月份评估，房署预计巴士站工程于 201 9
年第一季完成，随后将与路政署进行初步交收。 ]  

 

5 . 2  房 署 对 彩 福 邨 地 盘 发 生 的 意 外 表 示 遗 憾 ， 并 指 出 有 部 份

地 盘 范 围 已 被 围 封 。 承 建 商 亦 已 按 劳 工 处 通 知 实 施 局 部

停 工 ， 并 正 就 事 件 进 行 调 查 。 房 署 及 承 建 商 均 会 加 紧 巡

视，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；  
 

5 . 3  有关油丽邨第七期的查询，房署表示暂时未有确实信息 ，

将稍后回复委员；以及  
 
5 . 4  房 署 已 备 悉 安 达 和 安 泰 邨 连 接 行 人 天 桥 升 降 机 塔 的 相 关

意 见 ， 会 向 路 政 署 反 映 ， 期 望 可 加 强 升 降 机 塔 的 保 养 和

维 修 。 房 署 表 示 会 尽 力 协 助 维 持 轮 候 使 用 升 降 机 塔 的 秩

序，并会向路政署反映有关加高天桥围栏的意见。  
 
6 .  主席总结，期望房署于会后回复个别委员的查询。另外，因

受台风山竹影响，主席建议房署尽快在各屋邨进行检查及善后工



作。  
 
7 .  委员备悉文件。  

 
 
I I I .  关注屋邨兴建电讯发射器事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 8 / 20 18号 )  
 
8 .  谭肇卓委员及陈俊杰委员介绍文件。  
 
9 .  房署初步响应，指署方现时暂未有就兴建电讯发射器作咨询

的恒常机制，但会积极聆听持分者的意见，并向通讯事务管理局

(下称「通讯局」 )及营办商反映有关意见。房署亦会邀请通讯局

为基站测量辐射水平及公开数据予居民参考。  
 
1 0 .  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1 0 .1  委员均反映，指现时虽未有辐射水平超目标情况出现 ，

但 在 电 讯 发 射 器 数 目 愈 来 愈 多 的 情 况 下 ， 有 不 少 屋 邨

居 民 担 心 电 讯 发 射 器 会 危 害 健 康 。 有 委 员 亦 指 顶 层 单

位 住 户 受 到 装 置 发 出 的 声 音 滋 扰 。 此 外 ， 委 员 均 建 议

有 关 部 门 应 严 格 监 管 电 讯 发 射 器 的 选 址 及 数 量 。 有 委

员则建议定期测量辐射水平；  
 
1 0 .2  有 委 员 指 出 部 份 电 讯 发 射 器 太 接 近 个 别 单 位 ， 查 询 房

署 可 否 要 求 营 办 商 调 整 发 射 器 位 置 。 若 营 办 商 不 从 ，

房署会否保留与营办商终止合约的权利；  
 
1 0 .3  有 委 员 建 议 房 署 考 虑 受 电 讯 发 射 器 影 响 的 屋 邨 居 民 提

交的调迁申请；以及  
 
1 0 .4  有 委 员 反 映 ， 指 台 风 过 后 ， 部 份 屋 邨 单 位 的 电 视 讯 号

仍 然 接 收 不 良 ， 但 委 员 及 管 理 处 均 一 直 未 能 与 电 讯 商

联络以安排进行维修。委员建议房署作出跟进。  
 
 
 
 



1 1 .  房署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1 1 .1  就 电 讯 发 射 器 的 选 址 及 数 量 问 题 ， 房 署 表 示 当 收 到 营

办 商 的 安 装 申 请 后 ， 会 要 求 营 办 商 提 交 通 讯 局 发 出 的

牌 照 ， 并 按 既 定 程 序 处 理 申 请 ， 包 括 评 估 该 申 请 是 否

符 合 所 有 建 筑 物 相 关 的 法 例 规 定 ， 及 由 房 屋 署 独 立 审

查 组 以 及 屋 邨 管 理 及 工 程 人 员 去 评 定 其 可 行 性 。 房 署

会因应委员的意见研究是否有微调上述安排的空间；  
 
1 1 .2  房 署 指 出 ， 一 般 与 营 办 商 的 合 约 为 期 两 年 ， 待 合 约 期

过 后 才 会 考 虑 改 动 电 讯 发 射 器 的 位 置 ， 而 房 署 亦 有 权

不与营办商续约；  
 
1 1 .3  房 署 表 示 屋 邨 住 户 可 提 交 调 迁 申 请 及 证 明 文 件 ， 房 署

会按个别情况酌情处理；以及  
 
1 1 .4  有 关 台 风 影 响 电 视 讯 号 的 情 况 ， 房 署 表 示 电 讯 商 亦 正

陆 续 进 行 抢 修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居 民 可 向 屋 邨 办 事 处 寻 求

协助。  
 
1 2 .  主席总结，指多名委员均就电讯发射器事宜表达强烈关注，

建议委员透过秘书处致函通讯局及房署总部反映意见，期望有关

当局可正视公众的要求。  
 
[会后备注：秘书处已于 20 18年 10月 8日去信通讯局及房署，并分

别 于 10月 18日 收 到 通 讯 局 的 回 复 、 10月 19日 及 11月 5日 收 到 房 署

的回复。上述回函均已转发予各委员。 ]  
 
1 3 .  委员备悉文件。  

 
 
I V .  房屋事务委员会财政报告                 
  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9 / 20 18号 )  
 
1 4 .  秘书介绍文件。  
 
1 5 .  委员通过文件。  
 



V .   其他事项  
 
与台风山竹相关事宜  
 
1 6 .  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1 6 .1  委 员 均 欣 赏 及 感 谢 房 署 和 其 他 政 府 部 门 的 职 员 于 台 风

山 竹 吹 袭 期 间 谨 守 岗 位 及 在 台 风 过 后 随 即 进 行 善 后 工

作，有委员则建议应提供合理津贴予职员；  
 
1 6 .2  委 员 均 理 解 该 台 风 对 香 港 造 成 严 重 破 坏 ， 有 关 部 门 需

较 长 时 间 才 能 完 成 善 后 工 作 ， 建 议 部 门 应 率 先 清 理 阻

塞街道及学校出入口的树木；  
 

1 6 .3  多 名 委 员 指 出 ， 有 不 少 树 木 受 台 风 摧 毁 ， 甚 至 连 根 拔

起 ， 认 为 有 关 部 门 须 小 心 选 择 树 木 品 种 及 注 意 种 植 树

木的方法，并希望不会因是次天灾而减少植树；以及  
 
1 6 .4  有 委 员 表 示 部 份 屋 邨 单 位 受 台 风 破 坏 ， 单 位 窗 户 碎 裂

和 出 现 渗 水 情 况 ， 委 员 建 议 房 署 为 有 需 要 的 居 民 提 供

协助，并查询房署会否资助受影响居民更换窗户玻璃。 
 

1 7 .  房署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1 7 .1  房署感谢委员的赞赏；  
 
1 7 .2  房 署 表 示 ， 由 于 树 木 损 毁 情 况 严 重 ， 因 此 需 较 长 时 间

清 理 ， 但 署 方 会 首 先 将 阻 塞 街 道 及 学 校 的 塌 树 移 开 ，

作为临时处理措施，并将有潜在危险的树木移除；  
 
1 7 .3  房 署 响 应 ， 指 署 方 会 将 委 员 的 意 见 转 交 树 木 管 理 办 事

处 一 并 检 讨 ， 使 处 方 日 后 能 审 慎 处 理 种 植 树 木 事 宜 ；

以及  
 
1 7 .4  房 署 表 示 会 安 排 协 助 居 民 清 理 受 台 风 破 坏 的 单 位 ， 如

居 民 有 需 要 ， 亦 可 向 屋 邨 办 事 处 求 助 ， 但 有 关 更 换 窗

户玻璃的费用则须由住户承担。  
 



V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 
1 8 .  会议于下午 3时 5 0分结束。  
 
1 9 .  下次会议将于 20 18年 11月 20日举行。  
 
 
 本会议记录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获得通过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18 年 11 月      


